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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
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房地产市场“因城施策、精准施策”

工作要求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进一步促进江门市房地

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经市房地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稳定土地出让市场

（一）合理确定土地供应规则。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2 月 31 日新出让土地可以按照不低于起始价的 20%确定竞买保证

金，除竞买保证金之外的剩余土地出让价款，可以在 1 年内缴清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）

（二）优化地块规划管理。出台优化规划管理措施，对 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出让商住用地，在户型设计和

地下车库设计等方面予以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）

二、促进项目提速增效

（三）容缺办理报建手续。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签订出让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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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且已缴纳 50%出让价款和出让契税的商住用地，受让人可以凭

缴款票据和纳税证明按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开发报建，剩余土地出

让价款，须在办理项目第一个预（现）售许可前缴清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自然资源局）

（四）深化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。房地产企业取得规划方案

审查批准文件后，可以申请办理土方开挖及桩基施工许可证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五）推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融合发展。2022 年 1 月 1 日至

2023 年 12 月 31 日竞拍取得商住用地、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建筑工

程施工龙头、倍增种子企业的房地产项目，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的，可以优化工程形象进度条件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六）大力推广全装修交付。出台新建商品住房全装修建设

政策，提高全装修新建商品房公积金贷款额度，优化全装修新建

商品住房价格备案制度，促进家庭装修消费，提升住宅居住品质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三、助力企业纾困减负

（七）下调人防易地建设收费标准。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审批的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，防空

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下调 15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）

（八）提升预售资金使用效率。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

年 6 月 30 日竞拍取得商住用地，并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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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许可证的房地产项目，可以向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请预

售资金各环节的监管留存比例下调 1%，用于项目工程款、材料款、

税费等必要费用支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九）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和预征方式。阶段性适度下调

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预征率，或采取“一盘一率”的预征方式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（十）优化车位销售管理政策。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2 月 31 日竞拍取得商住用地的房地产项目，在 2023 年 12 月 31

日前办理首个商品房预售许可的，可以同步办理车位销售备案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四、支持合理住房需求

（十一）落实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。2022 年

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对出售我市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

出售后 1 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，对其出售现住房已

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

（十二）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。积极支持刚性和改善

性住房需求，合理确定个人商业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，为以

旧换新、以小换大、生育多子女家庭住房消费提供便利。（责任单

位：人民银行江门市中心支行）

（十三）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

的多子女家庭，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在我市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

额度的基础上适度提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十四）鼓励销售现房和组织团购。对现售项目或未网签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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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比例少于 10%的预售项目，每套住宅网签价格可以不低于备案价

的 80%。支持企事业、院校、重点招商企业等单位集中团购（5 套

以上）优质房地产项目，鼓励房地产企业给予优惠，每套网签价

格可以不低于备案价的 80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五、优化配套保障措施

（十五）做好宣传推介。深化实施“引客来江、留客在江”，

做好房地产发展利好政策宣传解读，通过港澳商会、海外五邑同

乡会等组织和“跨境通办”政务服务专区等渠道，精准宣传推介

高品质项目和现房销售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十六）优化政务服务。大力推行“交房即发证”和二手房

“带押过户”服务模式，优化“跨境通办”政务服务，提升政府

服务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市房地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各部门制定相关政策

的实施细则。

江门市房地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代章）

2023 年 4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廖祖辉，联系电话：383190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